上海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决定书
〔2017〕6号
───────────────
关于对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公开谴责并公开认定有关责任人

3年内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决定
当事人：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A股证券简称：中毅达，A股证券代码：600610，B股证券简称：中毅达B，B股证券代码：900906；
任鸿虎，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代董事长兼总经理；
刘效军，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林旭南，时任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经查明，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毅达或公司）存在以下信息披露违规行为。
一、虚构2015年三季报收入，财务信息披露严重失实
2015年7月3日，公司的子公司厦门中毅达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中毅达）与井冈山国际山地自行车赛道景观配套项目发包方签订合同总金额为8450万元的施工合同。根据该合同，第三方已完成该项目工程量约80%，尚余约20%的工程量将由厦门中毅达施工。公司在2015年三季报中将第三方已完成的工程量确认为公司三季度收入，由此虚增三季报营业收入7267万元，占三季报营业收入的99.56%（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营业收入为7299万元），占全年营业收入的108.19%（公司2015年度营业收入为6717万元）。公司在年报中以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全部冲销三季报确认的营业收入，导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为-7447万元。
公司在2015年三季报中，将第三方已完成的工程量确认为公司的收入，由此虚增收入达7267万元，几乎为第三季度公司全部营业收入，违规情节严重。同时，公司直接将他人完成的工程量认定为自己的收入，违反基本的经营常识和会计准则要求。公司以会计准则适用错误提出免责，不能成立。公司在履行季度报告信息披露义务时存在重大缺失，造成公司财务信息虚假记载，违规性质恶劣。
二、业绩变化重大信息披露不及时，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核查不充分
2016年，公司股票先后于1月14日、18日、22日、28日4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并分别于1月19日、20日和29日停牌核查。公司分别于1月15日、21日、23日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均称无应披露未披露重大事项。直至1月30日，公司才发布业绩预亏公告，并在同日发布的股票异常波动公告中提示2015年度业绩预亏情况。经核实，公司于2016年1月22日即向公司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通报，2015年度预亏776.53万元。这一情况表明，公司2015年度业绩预亏信息于2016年1月22日之前业已形成，但公司在1月15日、21日、23日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均称无应披露未披露重大事项，迟至1月30日（非交易日）方予以披露，次一交易日（2月1日）公司股票以跌停收盘。
年度业绩是对公司股价和投资者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公司理应在规定的年度业绩预告期间内，认真核查并披露年度业绩预计情况。在股价已经发生异常波动的情况下，公司及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更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核查并披露业绩信息。公司提出因尚未完成内部流转程序无法对外披露相关信息的理由不能成立。即便公司尚未履行完内部流转程序，但在已经知悉三季度报告虚增收入、年度业绩预亏等基本事实的情况下，也应当披露当时已经形成的重大信息，并向市场和投资者充分提示风险。公司年度业绩变化信息披露不及时，股票交易异动核查不充分，严重侵害公司投资者的知情权。
三、重组标的资产被司法冻结的信息未及时披露，重组失败的风险未充分揭示
2015年10月27日，公司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拟以现金方式购买江西立成景观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成景观）61%股权；2015年11月19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经核实，2016年3月22日，公司委托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证券）对立成景观进行再次尽职调查；4月中旬，太平洋证券发现立成景观股权被司法冻结。2016年4月15日，重组交易对方吉安市万源泰投资有限公司告知公司，其所持标的资产的股权被司法冻结，并商议解除司法冻结事宜。然而，公司在知悉前述事项后，未及时披露重组标的资产股权被司法冻结的信息，并直至2016年4月26日才予以披露，且仍未提示该冻结事项可能导致重组失败的风险。
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股权被司法冻结，直接影响到重组能否继续开展，属于重组发生重大变化的信息，公司理应及时披露，并充分揭示可能导致重组失败的风险。而公司4月中旬即从聘请的中介机构和交易对方处得知标的资产股权被司法冻结的信息，但直至10余天后才进行披露，重大信息的披露严重滞后。经进一步核实，相关司法冻结信息已在指定网站上公示，公司也已从指定网站获取该信息，但公司并未及时予以披露。而且，公司在披露重组标的资产被司法冻结时，在明知可能导致重组失败的情况下，仍未充分揭示该风险。
综上，公司的上述3项违规行为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1.4条、第2.1条、第2.3条、第2.5条、第7.5条、第11.5.3条，《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第三条等规定，情节严重，性质恶劣。
在责任人方面，时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鸿虎、刘效军和林旭南，在上述3项违规行为中均未能履行忠实、勤勉义务，严重违反了自身承诺，对公司的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具体而言，任鸿虎在2015年10月26日至2015年11月24日期间任公司代董事长兼总经理，对公司第一项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其在2015年11月25日至2016年5月24日期间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对公司第二和第三项违规行为同样负有一定责任；刘效军在2015年11月26日至2016年5月24日期间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对公司第二项、第三项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对公司第一项违规负有一定责任；林旭南在2014年11月5日至2016年5月24日期间担任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作为财务负责人和信息披露事务的直接经办人，对公司3项违规事项均承担直接责任。3人的行为严重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2.2条、第3.1.4条、第3.1.5条和第3.2.2条的规定及其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做出的承诺。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对本单纪律处分事项进行了审核，其间根据相关监管对象的申请举行了听证。纪律处分委员会在充分审核公司及3位当事人在纪律处分听证会上所述的申辩意见后认为，公司3项违规事项清楚，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公司及3位当事人提出的会计准则适用错误、业绩预告信息尚未完成内部程序履行等申辩理由不能成立，应当给予相应纪律处分。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过，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7.2条、第17.3条、第17.4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所做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对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和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刘效军、时任代董事长兼总经理任鸿虎、时任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林旭南予以公开谴责，并公开认定刘效军、任鸿虎、林旭南3年内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并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
公司应当引以为戒，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规范运作，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忠实勤勉义务，促使公司规范运作，并保证公司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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